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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各团支部成立由辅导员、团支书和学生代表 5～7人组成的

“第二课堂成绩单”认定小组，由辅导员任组长，团支书任副组

长，负责班级学生本次线下申请、认定、公示和上报等工作。 

2.各学院成立“第二课堂成绩单”制度实施工作组，由学院

分管教学工作和学生工作负责人任组长，学院团委书记和辅导员

为成员，开展并审核团支部本次线下申请认定结果并予以公示等

工作。 

3.认定范围为各模块需提交证书材料认定积分的项目，如学

生个人获奖、团体奖项、学生干部经历等。其中获奖认定以证书

获得日期为准，学生干部经历认定以发文或聘书为准。 

4.《广东培正学院“第二课堂成绩单”积分认定标准及学分

计量方法（2020 年 11 月 9日修订版）》中未涉及到的且需确认积

分的项目，于 10 月 15 日前填报《广东培正学院“第二课堂成绩

单”加分申请备案表》（附件 2），上交至行政楼 102 室，电子版

材料发送至指定邮箱，经校团委审核通过方可予以认定。 

5.本次线下申请、认定、公示（公示期至少五天）和上报工

作于 10 月 29 日前完成。纸质版汇总表（附件 1）上交至行政楼

102 室，电子版材料发送至指定邮箱。 

6.校团委审核无误后，将统一在系统导入积分。 

二、积分认定标准 

1.技能培训认证模块积分认定标准： 

初级：计算机等级、普通话考试、CET4 等按初级认定，加 10

个积分； 

中级：CET 6、英语专四、软件工程师、软件设计师等为中级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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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 20 个积分； 

高级：司法考试、英语专八、华为 HCIE 等为高级，加 30 个

积分。 

2.网络竞赛答题类积分认定标准为每人每学期最多可申请 2

次，累计不超过 4 个积分。 

3.其他类别荣誉类积分参照《广东培正学院“第二课堂成绩

单”积分认定标准及学分计量方法（2020 年 11 月 9 日修订版）》

中规定的项目积分标准申请。 

三、注意事项 

本次线下申请认定工作，如有弄虚作假行为的个人，经查实

认定的，取消其相应项目积分；如有弄虚作假行为的集体（学生

组织、社团、班团支部、党支部等），经查实认定的，取消该集

体的本年度各级各类评优资格。 

联 系 人：黄 都 

联系电话：020-86710010 

联系邮箱：gdpzxytw@126.com 

 

附件：1.广东培正学院“第二课堂成绩单”积分认定汇总表 

2.广东培正学院“第二课堂成绩单”加分申请备案表 

 

 

 

共青团广东培正学院委员会 

2021 年 9 月 2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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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抄送：董事会、校领导、党委办公室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广东培正学院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9月 28 日印发 



分组 项目 姓名 学号 获得日期 活动（项目）名称 积分 备注

8.技能培训认证 职业资格认证 张三 202000000000 2021.09.05 CET4证书 10

8.技能培训认证 职业资格认证 李四 202000000001 2021.09.15 CET4证书 10

7.菁英成长能力 学生干部经历 李四 202000000001 2021.10.08 宿舍长 4

填写须知：
    <1>红色背景为必填，白色背景为选填；
    <2>分组必须在系统中存在且项目在必须对应分组下存在；
    <3>姓名和学号需同时匹配且必须在系统中存在；
    <4>获得日期年月日用“.”隔开，如“2021.09.05”，导入成功后将以获得日期进行筛选和统计；
    <5>积分仅允许输入数字且最多保留小数点后4位；
    <6>级别：院级、校级、市区级、省级、国家级

广东培正学院“第二课堂成绩单”积分认定汇总表



分组 项目 姓名 学号 活动日期 活动（项目）名称 积分 活动级别 辅导员 备注
 

填写须知：
    <1>红色背景为必填，白色背景为选填；
    <2>分组必须在系统中存在且项目在必须对应分组下存在；
    <3>姓名和学号需同时匹配且必须在系统中存在；
    <4>获得日期年月日用“.”隔开，如“2021.09.05”，导入成功后将以获得日期进行筛选和统计；
    <5>积分仅允许输入数字且最多保留小数点后4位；
    <6>级别：院级、校级、市区级、省级、国家级

                广东培正学院“第二课堂成绩单”加分申请（仅限2019、2020级学生）

学校团委：
    兹有      等    名同学，参加我部门举办的              活动，根据《广东培正学院“第二课堂成绩单”实施办法（试行）（20201109修订
版）》规定，参考           模块积分标准中第   条相关规定，现申请对以下学生予以    积分奖励。
    特此申请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部门（签章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

广东培正学院“第二课堂成绩单”加分申请备案表


